
关于抓紧申报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
补贴资金需求计划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：

为掌握各地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需求情况，科学制定我省

2024 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分配计划,请各地抓紧组织所

辖县（市、区，含财政直管县）开展 2024 年补贴资金需求预测。

预测需求时，要根据农作物播种和水产养殖面积、畜牧养殖情况、

农产品初加工和设施农业发展情况等，并充分考虑历年资金结余。

请汇总填写《广东省 市 2024 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需求

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于 11 月 22 日前将电子版和加盖公章后的

扫描件一并发送至邮箱 nynct_njhc@gd.gov.cn，逾期未报的视

为无需求。各地报送的需求计划、历年资金的结余情况及资金结

算进度、绩效等因素将作为分配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

金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附件：广东省 市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需

求申报表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http://www.gdnj.gov.cn/1011_663.html
http://www.gdnj.gov.cn/1011_663.html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2023 年 11 月 16 日

（联系人：胡兵文，电话：020-37288702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

附件

广东省 市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机
购置补贴资金需求申报表

一、各级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计划指标申报或拟安排情况

县别

名称

补贴

资金

合计

其中各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指标

申报或拟安排（万元）

预计历年中央财政补贴资金

结转额（万元）

中央财政 市级财政 县级财政 2023 年及之前

总计

二、历年结转资金说明

三、地级市农业农村局意见

2023 年 11月 日

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注：历年资金结转额是指到2023年12月31日预计能结转进入2024年使用的剩余资金（含

2023年省级配套资金）。


